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5）鄂 0103 破 7 号之二

申请人：武汉聚通达楚云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5 年 4 月 25 日，武汉聚通达楚云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向

本院提出申请，称管理人拟定的《武汉聚通达楚云科技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审查通过，请求本院

裁定认可。

本院认为：破产财产应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

依照破产人所欠职工工资等、破产人欠缴社会保险费用和税款、

普通破产债权的顺序进行清偿，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

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武汉聚通达楚云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提

请认可的《武汉聚通达楚云科技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对

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额、破产财产分配的方法等均已明确，

所列清偿分配顺序合法，且经债权人会议审查通过，程序合法，

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对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审查的《武汉聚通达楚云科技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本院予以认可。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员    陈  竹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黄  鑫

 

附：《武汉聚通达楚云科技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武汉聚通达楚云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武汉江汉区人民法院，

武汉聚通达楚云科技有限公司全体债权人：

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下称“江汉区法院”）已裁定受

理武汉聚通达楚云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聚通达公司”或“债

务人”）破产清算一案，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下称“《企业破产法》”）《全国法院破产审判

工作会议纪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

审理的意见》等法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之规定，结合本案

实际情况，特制定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如下。

一、分配的基本原则

（一）管理人应严格按照《企业破产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分配聚通达公

司财产。

（二）管理人拟定本财产分配方案，经江汉区法院裁定

认可后，由管理人具体执行。

（三）根据财产变价处置的进度和实际情况确定财产的

分配步骤，原则上应分尽分。为便于债权人利益维护和破产

程序的高效开展，管理人可以实施多次分配。

二、可供分配的财产情况

原则上，聚通达公司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为《财产状况

调查报告》列明的并依《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变价的所有



资产。管理人通过发函、诉讼等方式取得的可分配资金，均

属于破产财产并按照本分配方案设定的规则进行分配。

若本案无法通过发函、诉讼等方式在破产程序中追缴股

东出资的，本案将无财产可供分配。届时，管理人将依据

《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以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

偿破产费用为由，提请江汉区法院终结破产程序。

三、参加分配的破产债权情况

截至本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经管理人初步审查确定的债

权金额为 14,330.90 元，债权性质均为职工债权。上述债权

的债权性质、债权金额以江汉区法院最终裁定为准。

对于本次债权人会议后补充申报的债权，如管理人已就

聚通达公司财产启动分配程序，则之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

对该补充申报的债权人予以补充分配。

四、破产财产分配顺位

（一）破产费用的发生情况

聚通达公司破产费用将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一条

的规定确认，目前已产生的破产费用为 740 元，主要包括如

下费用类型：

1．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以江汉区法院最终确定为

准）；

2．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截至目前，管理人已垫付

执行职务的费用 740 元，包括刻制管理人印章 150 元、邮寄

费 140 元、外部调查等必要费用 200 元、购买办公用品费用

150 元、召开债权人会议所必需的材料费用 100 元，后续还



将继续产生调查、邮寄等执行职务的费用，具体金额以实际

发生为准；

3．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包括债务人财

产的保管、维护等费用；拍卖、变卖债务人财产的费用（以

实际发生为准）；

4．管理人报酬，以聚通达公司最终清偿债务的财产价

值总额为基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

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按比例分段计算（以江汉区法院最

终确定为准）。

（二）分配顺位

1．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对债务

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先

受偿的权利。

2．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结合

聚通达公司的债权情况，聚通达公司的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

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如有）后，剩余财产用于清偿职工债

权、社保及税款债权（如有）、普通债权。破产财产不足以

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聚通达公司财

产实际变价后，由管理人根据以上分配规则计算具体分配数

额，向债权人告知后进行分配，无需再次表决。

五、破产财产分配实施办法

（一）分配方式及分配步骤



本案若能成功追回股东未实缴出资的，将通过货币资金

方式向全体债权人进行分配。管理人将在聚通达公司资产追

收成功且管理人报请江汉区法院审查后 15 日内分配。

管理人进行分配按照债权申报时债权人提供的《银行账

户确认书》上填写的银行账户，实施转账支付。如果债权人

提供的银行账户信息发生变动，应在收到本方案后五日内以

书面形式向管理人提交新的《银行账户确认书》。

（二）分配提存

债权人已依法提出债权异议的，或存在其他应当予以提

存的债权，管理人将按照其申报的债权金额预留相应的财产

份额，待其债权最终被江汉区法院裁定确认后依照本方案的

规定进行分配。若江汉区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金额少于债权

人申报的债权金额，超出部分的分配额将按照债权顺位向其

他债权人追加分配。

同时，债权人未受领的财产分配额，管理人将予以提存。

债权人自最后分配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受领的，视为放

弃。管理人将提存的分配额追加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六、其他事项说明

（一）本次债权人会议后，若取得或新发现存在可供分

配的其他破产财产且符合本方案规定的分配条件的，由管理

人根据本方案进行分配；

（二）后续管理人将根据财产变价情况制作破产财产分

配实施细则，报江汉区法院后执行；



（三）本方案执行过程中出现需由债权人进行表决的重

大事项的，管理人将根据《非现场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及表

决方案》及时提请债权人会议进行表决；

（四）对于破产程序终结后取得的财产，将按照以上分

配方案继续向全体债权人进行追加分配，直至分配完结。

七、分配方案的生效

根据《企业破产法》之规定，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由出席

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通过，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

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即为表决通过。经

表决未通过的，管理人将适时组织债权人对本方案进行二次

表决，经二次表决仍未通过的，管理人将申请江汉区法院裁

定。


